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竹洲大桥旁建通时代广场2号楼A座21层
本机关在全省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行动中发现你公司代理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的“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大会堂灯光音响系统采购项目”（编号：建通-YC2021-002）存在以下问题：
1.招标文件技术能力评分点1：投标人技术能力评分项的佐证材料表述：提供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3个月缴纳社保证明材料，该项设置排斥了新成立企业，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供应商。违反《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第一点第（四）项的规定。
2.招标文件技术能力评分点3：投标人具有舞台音响及舞台灯光设计安装及调试资质得分。该资质颁发机构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并非国家认证认可机构，该项设置指定了机构，排斥了未在该机构申领证书的供应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本机关决定责令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按照法定程序，本机关已于2022年11月24日将《政府采购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送达你公司，你公司表示接受，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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